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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笔者参与项目管理的具体工程项目为例，指出桩基础施工过程中钻芯检测出现的数据和实际不

一致的问题，介绍了通过缜密的调查研究从而查明原因并妥善处理的过程，最后总结了对于此项

目的一些感悟和体会，以期对今后工程检测行业有所启示。 

关键字：人工挖孔灌注桩；钻芯；工程检测；PM 单位 

1  引言 

随着北京 2008 年奥运会、上海 2010 年世博会的即将来临，我国工程建设领域又掀起了

一股新高潮，民用建筑、工业建筑、水利水电工程、交通运输工程……大量项目纷纷上马。

这些项目所采用的基础根据工程项目的规模、高度、结构形式等特点的不同有多种形式：独

立基础、条形基础、筏板基础、箱形基础、桩基础等，其中桩基础在小高层、高层及超高层

建筑应用范围较广。根据成孔工艺桩基础可分为爆破成孔、套管成孔、人工挖孔、水冲成孔；

根据成桩工艺又可分为预制桩和灌注桩。人工挖孔灌注桩综合人工挖孔和现浇灌注两种工

艺，因其施工工艺简单、综合造价较低等因素，在一些省市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人工挖孔灌注桩质量、安全性能的达标一般由现场施工情况的合理性和规范性保证。浇

注完之后，经过一定时间的养护需要对桩基础进行一系列的检测，检查是否达到了设计标准

要求。一般来讲，检测内容主要包括 6 大项：岩基平板荷载、岩基超前钻、雷达检测、桩身

钻芯检测、超声波检测和低应变检测。其中前 3 项是针对桩端持力层岩基性能的检测，后 3

项是针对桩身性能的检测。要确保检测成果报告和桩基础实际情况一致，就要保证检测手段、

方法、技术、设备与验收标准规范的规定相一致。但是笔者所负责的项目却出现了由于检测

过程不合规范而导致成果报告与实际不符，致使桩基础无法验收而延误工期的情况，通过各

方努力，最终查明了原因并得以妥善的处理，对于此次事件笔者深有感触，现分享出来，以

期能给今后工程检测行业相关各方的工作有所启示。 

2  项目背景及情况分析 

某项目占地面积 5.08 公顷，总建筑面积 165000 平方米，层数由 12～14 不等，高度约

55 米，共分为 A、B、C 三个区，设计院进行设计时充分考虑项目所在区域的水文地质、土

层岩层以及建筑抗震设防等级、结构安全等因素而采用了人工挖孔灌注桩基础形式（护壁

C30 混凝土，桩身 C40 混凝土）。考虑到项目工期要求比较严格，业主委托 PM 单位（项目管

理单位，以下同）通过招投标选择了两家基础工程公司，期望通过调动两家积极竞争的进取

心，达到既快又好的完成桩基础工程，保证后续工作的顺利进行。事实证明，排除掉人为因

素引起停工、超大暴雨等例外情况，桩基础工程进度还是符合工程进度控制目标要求的。 

整个桩基工程施工持续三个月左右时间，495 根桩全部完成浇灌混凝土，经过一定时间

的养护，陆续进行了一系列检测试验，其中钻芯芯样检测试验按规范要求取总数 495 根桩的

2％，即 10 根。取样和试验过程进行都比较顺利，全部成果报告出来后却发现了一个意想不

到的问题，10 根桩的钻芯芯样均达不到 C40 混凝土设计强度标准，按此推算，整个人工挖

孔灌注桩基础不能满足设计要求。 

报告出来后，立即引起了 PM 单位的高度重视，PM 单位立即组成了由项目经理负责的问



题调查小组，以期尽快找到原因并加以解决。小组相继联系了桩基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并

组织召开了调查分析会议，起初怀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浇灌的 C40 混凝土物料配比

出现问题，如偷工减料或是基础工程公司误将 C30 护壁混凝土当作桩身混凝土浇灌所致。但

是经过审查，浇灌此桩的混凝土现场取样试块在标准养护条件下测试出的强度满足设计强度

标准（商品混凝土 500 组试块中合格率达到 98％），再加上混凝土供应站出具的混凝土强度

合格报告，排除了以上两种可能性。 

PM 单位项目经理根据多年来主持国内外大中型工程项目的实践经验，判断桩本身质量

应该没有问题，于是大胆推测导致结果和实际不一致的影响因素也许就在钻芯取样这一环

节。随着进一步了解桩身钻芯取样具体情况和国家有关桩基础的标准规范，问题一步步明朗

起来，经过多方咨询与考证，总结出以下七点意见，并得出结论：桩混凝土检测不合格主要

是因为检测单位钻芯及测试方法存在问题，责任应全部由检测单位承担。 

（1）经过调查发现，检测单位在桩基的芯样尺寸及芯样检测方法方面只是片面强调执

行《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50081－2002 的规定，而忽略了钻芯法对芯样

要求的特殊性，没有全面领会其内容，从一开始就注定最后测试结果必定与桩混凝土实际情

况有较大出入。 

（2）按照《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 JGJ106－2003 中 7.4.2 的规定：“为了避免对芯

样试件高径比进行修正，规定有效芯样试件的高度不得小于 0.95d 且不得大于 1.05d（d 为

芯样试件平均直径）。”而本次钻芯检测的芯样高径比为 2，与规范要求严重不符，因此判断

芯样试件是无效的，检测出的抗压强度值亦是无效的（除非进行修正）。 

（3）试件尺寸方面的因素。《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 JGJ106－2003 中 E.0.4 规定：

“试件有裂缝或有其他较大缺陷、芯样试件内含有钢筋以及试件尺寸偏差超过下列数值时，

不得用作抗压强度试验： 

1.芯样试件高度小于 0.95d 或大于 1.05d 时（d 为芯样试件平均直径）。 

2.沿试件高度任一直径与平均直径相差达 2mm 以上时。 

3.试件端面的不平整度在 100mm 长度内超过 0.1mm 时。 

4.试件端面与轴线的不垂直度超过 2 度时。 

5.芯样试件平均直径小于 2 倍表观混凝土粗骨料最大粒径时。 

报告中有一些芯样试件的离散性较大，就可能存在上述的问题。 

（4）《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 JGJ106－2003 中 7.5.4 给出了混凝土芯样试件抗压强

度计算公式：fcu ＝ （ε×4P） /（π×d
2
），公式中ε规定是混凝土芯样试件抗压强度

折算系数，应考虑芯样尺寸效应、钻芯机械对芯样扰动和混凝土成型条件的影响，通过试验

统计确定；当无试验统计资料时，宜取为 1.0。检测单位认为ε取了 1.0，就不用考虑高径

比大于 1.0 时需换算的系数，这是欠妥的，因为上述公式的前提条件是试件高径比是 1.0，

因此系数中应考虑的尺寸效应只能是直径大小而已，跟高径比为 2，需要修正的系数是两种

概念。但ε值大小，只能是以试验统计资料为依据，不能推导。 

（5）《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 JGJ106－2003 中 7.5.4 规定：“混凝土芯样试件的强

度值不等于施工现场取样、成型、同条件养护试块的抗压强度，也不等于标准养护 28 天的

试块抗压强度”，“尽管普遍认同芯样强度低于立方体强度，尤其是在桩身混凝土中钻芯更是

如此”，“对芯样强度进行提高修正，留待各地根据试验结果进行调整”。这足以说明芯样试

件混凝土强度是低于实际混凝土立方体强度，需要修正提高，但需要以试验统计资料为依据。 

（6）《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 JGJ106－2003 中 7.2.3 规定：“钻头应根据混凝土设



计强度等级选用合适粒度、浓度、胎体硬度的金刚石钻头，且外径不宜小于 100mm”，“钻芯

法检测应采用金刚石钻头钻进”，“如果不检测混凝土强度，可选用外径为 76mm 的钻头”。而

现场已取芯的钻头大部分用的是硬质合金，对混凝土芯样的扰动较大，如何修正，还没有试

验统计数据，但确实也应考虑提高修正。此外，76mm 外径的钻头是规范允许使用的最小外

径值，说明要做芯样混凝土强度测试，直径还需要进一步加大，但我们已做的试件直径大部

分为 70～72.5mm，这对芯样强度的准确性定会产生极大影响。 

（7）除以上因素外，还有钻芯机械等的原因，但据了解，机械性能属于正常状态，因

此目前较难从其他方面找到影响芯样强度的直接原因。 

鉴于以上各点，PM 单位项目经理认为应该废除已出的高径比为 2 的混凝土芯样试件测

试强度报告，取消具有争议而又不能定量的数据，然后按钻芯法的规范重新钻芯取样，并对

测试出的数据进行提高修正。如果做不到提高修正，则即使是高径比为 1 的试件数据，也仅

仅是参考值。 

按照《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 JGJ106－2003 中 3.4.6 规定：“当单桩承载力或钻芯

法抽检结果不满足设计要求时，应分析原因，并经确认后扩大抽检。”据此，PM 单位要求检

测单位严格按照《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 JGJ106－2003 有关规定重新进行钻芯取样：钻

芯采用金刚石钻头；芯样试件高径比 1：1；直径不小于 100mm；对检测结果适当修正等。测

试强度报告出来后，所有芯样试件全部达到设计强度标准，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上述推论的正

确性与合理性。 

3  结束语 

笔者通过亲身经历此次人工挖孔灌注桩检测事件，深刻认识到熟悉并执行现行国家有关

标准规范对顺利实施工程项目建设的重要性。业主对于此项目工期要求非常严格，而这次事

件导致的工期延误总计 20 天，可想已严重影响基础及地下室、主体结构封顶及竣工验收等

计划工期的顺利实现。由于检测单位自身原因给项目带来检测费用增加、工期延误等责任，

检测单位也表示将全部承担。 

随着我国包括工程检测行业在内的建筑业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越来越大，优胜劣汰的丛

林法则更加凸现出来，这就要求工程咨询企业要加强能动服务意识，努力提高自己的服务水

平，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而作为检测企业，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是最基本的需

要掌握的常识底线，对此我们要深刻理解并掌握，做到心中有数，这样在实际项目操作的时

候才会胸有成竹，游刃有余，不仅会改善服务质量，还会提高业主满意度，提升企业品牌形

象，有利于进一步将企业做强做大，增强核心竞争力，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在工程检测行业竞

争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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